附件1

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文件清单

	序号
	相关制度
	文件名
	文号

	1
	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方案
	济宁市水利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等三项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济水政字〔2017〕14号

	2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关于印发济宁市水利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通知
	济水政字〔2017〕10号

	3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关于印发济宁市水利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通知
	济水政字〔2017〕10号

	4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关于印发济宁市水利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通知
	济水政字〔2017〕10号

	5
	行政执法规范用语指引
	
	

	6
	服务窗口管理制度
	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公示行政许可事项、流程、服务指南、业务手册和工作人员岗位工作信息等
	

	7
	音像记录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执法设备使用管理办法和监督规则》
	

	8
	行政执法案卷管理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要素清单》
	

	9
	行政执法裁量基准
	关于印发《济宁市水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通知
	济水政字〔2017〕7号

	10
	其他方面制度
	
	

	备注
	
	
	



注：本单位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有关制度文件，包括过去适用的和新制定的，文件具体表现形式不限；适用本级政府或上级部门制定的制度，可以不再另行制定。除上述制度外，行政执法机关可以根据本单位、本系统执法实际和创新工作需要，制定有行业特色的其他制度。

附件2
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公示清单

	行政执法
类别
	行政执法决定
是否公示
	公示形式
	公示载体

	行政处罚
	是
	 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等内容在水利信息网进行了公示。
	
济宁水利信息网

	行政许可（2019.3.25已移交审批局）
	是
	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等内容在水利信息网进行了公示
	济宁水利信息网

	行政强制
	是
	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等内容在水利信息网进行了公示
	济宁水利信息网

	行政裁决
	是
	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等内容在水利信息网进行了公示
	济宁水利信息网

	
	
	
	

	
	
	
	

	
	
	
	



注：通过网站集中公示的，注明链接方式。

附件3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执法类别
	审核事项名称
	适用情形
	实施依据

	1
	重大
行政许可
	（需列明具体执法事项）
	（何种执法决定需要审核）
	（具体到《xx法》第x条，不需列具体内容）

	2
	
	
	
	

	3
	
	
	
	

	4
	
	
	
	

	5
	
重大
行政处罚













重大
行政处罚








重大
行政处罚
















重大
行政处罚


















重大
行政处罚
















重大
行政处罚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擅自修建水工程，或者在河道、水库大坝、灌区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河管道、电缆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
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三十三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七条
4、《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6
	
	对未按照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位置、界限，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从事工程设施建设活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七条
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4、《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十九条

	7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8
	
	违法设置排污口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
2、《山东省湖泊保护条例》第三十七条

	9
	
	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10
	
	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11
	
	逾期不缴纳水资源费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条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12
	
	违反建设项目中水设施和节水设施建设管理使用规定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一条
2、《山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第三十三条

	13
	
	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活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二条
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四条
3、《山东省灌区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14
	
	对违反规划同意书的要求,擅自在江河、湖泊上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程、水电站,影响防洪但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三条

	15
	
	未按照规划治导线整治河道和修建控制引导河水流向、保护堤岸等工程,影响防洪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四条

	16
	
	违反规定围湖造地、围垦河道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六条
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17
	
	违反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项目管理规定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八条
2、《山东省实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18
	
	防洪工程设施未经验收即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八条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


	19
	
	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活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八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九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一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二条

	20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三条

	21
	
	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未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或者补充、修改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三条

	22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对水土保持措施作出重大变更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三条

	23
	
	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四条

	24
	
	擅自变更渣场地点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五条

	25
	
	逾期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七条

	26
	
	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27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或者取水许可证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28
	
	拒不执行审批机关作出的取水量限制决定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2、《山东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29
	
	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取水权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30
	
	不按照规定报送年度取水情况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31
	
	对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处罚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32
	
	退水水质达不到规定要求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33
	
	未安装计量设施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三十六条
3、《山东省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34
	
	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逾期不更换或者不修复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三十六条

	35
	
	伪造、涂改、冒用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取水许可证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36
	
	未取得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证书从事水文活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三十八条

	37
	
	超出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证书确定的范围从事水文活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三十九条

	38
	
	违反规定,拒不汇交水文监测资料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四十一条

	39
	
	违反规定,使用未经审定的水文监测资料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四十一条

	40
	
	违反规定,非法向社会传播水文情报预报，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四十一条

	41
	
	影响水文监测环境和干扰水文监测工作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42
	
	侵占、破坏抗旱水源设施和影响抗旱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第六十条、六十一条

	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修建水库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三十三条

	44
	
	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地下水取水工程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三十五条

	45
	
	为未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开凿取水井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三十五条

	46
	
	未经批准,在河道、湖泊、水库管理范围内爆破、钻探、打井,在湖泊、水库大坝管理范围内采石、取土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三条

	47
	
	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三条

	48
	
	在河道、湖泊、水库大坝管理范围内挖筑鱼塘、堆放物料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三条

	49
	
	在河道、湖泊、水库大坝管理范围内开垦土地、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三条

	50
	
	开发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51
	
	实施危害供水设施和量水计量设施安全行为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第三十一条

	52
	
	违反规定，饮料和其他以水为主要原料的生产企业，将生产后的尾水直接排放或者产水率低于规定的比率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第三十四条

	53
	
	不采取节水措施，并不对排放水进行综合利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第三十五条

	54
	
	单位实行居民生活用水包费制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第三十五条

	55
	
	擅自停止使用节水设施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56
	
	擅自停止使用取退水计量设施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57
	
	不按规定提供取水、退水计量资料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58
	
	拖延搬迁或者拒迁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六十条

	 59
	
	违反水文监测设施管理保护规定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六十一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四十二条

	60
	
	在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工程运行、危及工程安全活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农田水利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61
	



重大
行政处罚

	擅自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和灌排工程从事工程建设及其他开发活动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山东省农田水利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62
	
	妨碍行洪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五条
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63
	
	侵占、毁坏水工程及有关设施的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四十二条
4、《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六十条

	64
	
	违反河道管理规定的处罚
	拟作出给予吊销许可证、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的决定; 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从重行政处罚的决定；拟作出的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
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四十二条
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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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
行政征收征用
	
	
	

	
	
	
	
	

	
	
	
	
	

	
	
	
	
	


注：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确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征用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范围，列明具体执法事项和依据的条款。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机构和人员登记表
	法制审核机构
	主要职责
	人员编制数
	实有人数
	占单位执法人数的比例
	负责人
	联系方式

	政策法规科
	负责组织起草水务有关地方性法 规、政府规章草案，组织拟订有关政策。承担局机关重大行政决 策、重大执法决定、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和行政应诉、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等相关工作。水务行政执法工作，调处跨镇（街）水事纠纷，组织查处重大涉水违法违规 事件。指导全区水务普法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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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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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审核
人员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是否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职务
	毕业院校
及专业
	联系方式

	钟玉华
	男
	1978
	中专
	否
	副科长
	
	18764781805

	
	
	
	
	
	
	
	

	
	
	
	
	
	
	
	

	
	
	
	
	
	
	
	



附件5
公职律师、法律顾问配备情况登记表

	类别
	姓 名
	执业证号
	律师级别
	所在单位及职务
	研究方向或擅长领域
	联系方式

	公职律师
	
	
	
	
	
	

	
	
	
	
	
	
	

	
	
	
	
	
	
	

	法律顾问
	马玉柱
	13708200410443873
	专职律师
	山东伟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1360891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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